附件1：

辽宁省精神卫生中心工程结算审核造价咨询服务比价采购报价单

          已详细研读《辽宁省精神卫生中心工程结算审核造价咨询服务比价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比价通知书”）全部条款及相关要求，现郑重提交符合比价通知书规定的以下材料：
    1.报价单正本一份；
2.报价明细表一份；
3.资格证明材料（含营业执照复印件）；
4.股东、股权及关联企业名单；
5.“信用中国”网站信用信息查询截图。
基于上述，本公司作出如下郑重承诺与声明：
1. 针对比价通知书规定的全部比价内容，报价为人民币（大写：      元）（￥      ）。履约期限/交付日期：结算资料提供齐全后45个日历日内，完成工程竣工结算审核工作并出具正式审核报告；履约地点：辽宁省精神卫生中心指定地点。
2.若本公司报价被贵中心采纳，将在比价通知书规定时限内，与贵中心签订正式采购合同，并严格遵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关义务。
3.本公司已全面知悉并自愿遵照比价通知书的全部条款要求，承担其中规定的全部责任与义务，无任何异议。
4.本公司自愿承担自参与本次比价采购至合同正式签订前，因本次比价所产生的一切相关费用，无论比价结果如何，均不向贵中心提出任何费用补偿要求。
5.本报价单及所附资格证明材料的有效期，与比价通知书规定的有效期保持一致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报价供应商名称（加盖公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
签署日期：年____月____日
地址：______________
电话：___________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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